附件2 

起草情况说明

为规范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省发展改革委起草了《江苏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明确提出健全信用基础设施，统筹推进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加快信用信息共享步伐，建立标准统一、权威准确的信用档案。202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要求构建覆盖各类主体、制度规则统一、共建共享共用的社会信用体系，提出夯实社会信用体系数据基础，对公共信用信息的记录、归集共享、统一公示、开放流通、安全保护作出明确规定。为规范信用信息管理、深化信用信息应用服务，保障信用主体合法权益，进一步提升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家有关部署和《江苏省社会信用条例》明确的“公共信用信息管理规定由省人民政府制定”要求，省发展改革委牵头起草《办法》，并按程序报请省政府印发实施。
二、起草过程
2023年，省发展改革委着手起草《办法》。在充分调研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形成《办法》初稿。研究制订过程中，组织开展相关课题研究，多次开展调研和研讨。2024年11月，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了风险评估和公平竞争审查，风险等级为“低风险”。2025年上半年，信用处、信用中心多次讨论修改《办法》；7月，征求有关部门和13个设区市的意见建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续，经修改完善后，按程序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合法性审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等，经集体审议后上报省政府。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六章三十九条，包括总则、记录与归集、公开共享与应用、信息安全与权益保护、监督管理以及附则。聚焦管理堵点难点，注重前瞻性，强化务实性和可操作性。
（一）总体要求。明确了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的目的依据、适用范围、遵循原则、政府和部门职责等，并结合落实国家和省重要文件要求，提出鼓励创新、发挥信用数据要素价值的工作要求。
（二）明确了信用信息系统定位。一是明确了省公共信用信息系统是归集共享公共信用信息的省级“总枢纽”的定位，统一归集各行业领域信用信息，统一管理全省公共信用信息。二是明确了统一标准、分级管理的系统建设原则，提出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建设一体化要求。
（三）规范了公共信用信息记录与归集。一是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明确公共信用信息实行目录管理。信息提供单位也应依据目录确定本行业领域公共信用信息范围，形成行业信用记录。二是在《江苏省社会信用条例》明确的信息分类基础上，明确公共信用信息分为基础信息、增信信息、失信信息和其他信息，并规定了相应信息内容。三是明确了“谁产生、谁负责、谁提供、谁负责的原则”的信息报送原则，进一步规范了信息报送方式、归集渠道、信息处理及质量控制要求。
[bookmark: _GoBack]（四）强化了公共信用信息公开共享与应用。一是进一步细化《江苏省社会信用条例》规定的五类信息披露方式，结合工作实际，对公共信用信息的公开、共享、查询等进一步明确了工作流程、期限和具体要求。二是要求各部门在市场准入、行政审批、公共资源交易、招商引资、资质审核等公共管理中充分应用信用报告，大力推动使用专项信用报告，替代证明事项。三是引导市场化应用，支持信用主体在生产经营、市场交易、企业管理、行业自治、融资信贷、社会公益等活动中依法应用公共信用信息。四是加强区域合作，建立完善跨区域公共信用信息互通应用机制，持续深化长三角区域合作机制，推进信用服务和监管联动。
（五）加强信息安全和权益保护。一是明确了信息提供单位、信息使用单位、公共信用信息工作机构等部门和机构的信息安全保护职责。二是规范了信息异议申请的条件和工作流程，信用主体对处理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社会信用综合管理部门申请复核。三是全面落实《关于进一步完善信用修复的实施意见》和《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进一步规范了信用信息修复的条件和流程，明确建立协同修复机制，同步更新信用修复结果。四是明确了服务事项应通过平台网站、服务窗口等渠道向社会公布，维护信用主体合法权益。
（六）强化监督管理。明确了社会信用综合管理部门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责任和依职权处置职责，根据《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精神，强调要开展归集共享质效评估。
（七）附则。明确了《办法》施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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